
（2022）宁0104民初12890号

宁夏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原告哈金义与被告卢洲洋、宁夏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哈金
义就（2022）宁0104民初12890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上诉请求：依法撤销银川
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22）宁 0104民初 12890号民事判决
书，要求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
院民事审判第三庭（807）室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
法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9026号

刘怀生、刘建功、曹国莲：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双马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刘怀生、刘建功、曹国莲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2022）宁0104民初90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刘怀生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银川双马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租金28690元，承担违约金
28690元；二、被告刘建功、曹国莲对被告刘怀生上述债务中的124000元租金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刘怀生追偿；三、驳回原告银川双马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到本院月牙湖法庭（1115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魏宁：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西城区支行与被告魏宁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140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魏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西城
区支行偿还透支本金59130.39元、利息7636.75元和违约金2666.84元及自2022年3月15日起
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以年利率15.4%为限）。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08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魏宁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1311号

赵剑：

原告李子沛与被告宁夏百万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赵剑合同纠纷一案，被告宁夏
百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在法定上诉期内
提出上诉，要求：1.撤销本院作出的（2022）
宁 0104 民初 11311 号民事判决书并发回重
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
由被上诉人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
本院 813办公室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
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1311号

赵剑：

原告李子沛与被告宁夏百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赵
剑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判决：一、解除原告李
子沛与被告宁夏百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达成的口头入股
协议；二、被告宁夏百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入股资金 50000元，并按照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支
付自2021年9月2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资金占
用利息；三、驳回原告李子沛的其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宁0104民初113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8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0245号

李秀莲：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融资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润丰枸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齐晓民、李秀莲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本院已依法
作出（2022）宁0104民初10245号民事判决：一、被告宁夏润丰枸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融资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代偿款
10909838.22元，并按年利率8.7%支付其中1212765.78元代偿款自2021年3月24日起、209717.81元代偿款自2021年6月29日起、296559元代偿款自2021年9月
28日起、9190795.63元代偿款自2021年12月3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原告宁夏融资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有权以被告宁夏润丰枸杞生物制
品有限公司提供抵押的位于永宁县望远工业园区人和路东侧【土地证号：永国用（2014）第60162号】以及位于望远工业园区【土地证号：永国用（2014）第60133
号】的两块土地折价或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三、原告宁夏融资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有权以被告宁夏润丰枸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提供抵押的位于永宁
县望远工业园区人和路东侧三号生产车间（证号：宁房权证永宁字第20160436号）、四号生产车间（证号：宁房权证永宁字第20160437号）、五号生产车间（证号：
宁房权证永宁字第20160438号）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四、被告齐晓民、李秀莲对宁夏润丰枸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宁夏润丰枸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追偿。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060元，由原告宁夏融资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3888元，被告宁夏润丰枸杞生物
制品有限公司、齐晓民、李秀莲负担84172元；公告费500元，由被告宁夏润丰枸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齐晓民、李秀莲负担。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5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1932号

侯宇星、侯学华、侯梁勇、宁夏腾龙设计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原告朱永生与被告侯宇星、侯学华、侯梁勇、宁夏腾龙设计装饰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该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作出
（2022）宁0104民初11932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侯宇星、侯学华、侯梁
勇、宁夏腾龙设计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
原告朱永生借款80万元，并按照年利率14.8%支付自2022年6月5日起
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11800元、公告费300
元、财产保全费4520元，合计16620元，由被告侯宇星、侯学华、侯梁勇、
宁夏腾龙设计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因本院无法向你们直接送
达（2022）宁0104民初11932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大新法庭（202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060号

王龙：

原告王彦刚与被告王龙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该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作出（2022）宁 0104民
初 14060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王龙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王彦刚劳务费 6495元，并按
照年利率 3.7%支付自 2022年 8月 1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案件受理
费 50元，公告费 300元，合计 350元，由被告王龙负担。因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2022）宁 0104民
初 14060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大新法庭（202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时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时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
107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鲍玉波：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鲍玉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
108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曾亮：

本院受理原告白立立与被告曾亮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宁0106民初6637号民事判决书及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曾亮：

本院受理原告张占军与被告曾亮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宁0106民初6639号民事判决书及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丁秀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
海支行与被告丁秀花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
民初142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
海支行与被告王艳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
民初 149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绿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原告田再旺与被告马迅、宁夏绿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第三人宁夏嘉仁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作出（2022）宁0424
民初9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宁夏绿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田再旺所施工的泾源县大湾乡何堡村垃圾处理中心钢结
构项目建设工程的剩余工程款88900元；二、被告马迅和第三人宁夏嘉仁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均不承担责任；三、驳回原告田再旺的其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0424民初95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六盘山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泾源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81民初2455号

潘新亮：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青铜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周志东、潘学礼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381民初24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潘新亮返还原告宁夏青铜
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6万元并支付至2021年11月6日的利息10787.49元；2021年11月7日起
利息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被告潘学礼、周志东对上述借
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潘学礼、周志东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潘新亮追偿。案件受理费
1570元，由被告潘新亮、周志东、潘学礼负担。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潘新亮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
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2）宁0381民初2676号

刘宝成：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与
被告刘宝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依法判决被
告刘宝成偿还借款本金 17443.93元，贷款利息 7790.55元（利
息暂计至 2022年 8月 6日），本息合计 25234.48元，剩余贷款
利息计至贷款结清日止；2.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申诉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刘雪霞：

本院受理原告王成国、王燕、王锐诉被告中卫市梅英家政
服务部、刘雪霞、黄淑霞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502民初 194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卫市梅英家政服务部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成国、王燕、王锐各项
经济损失 61596元；二、驳回原告王成国、王燕、王锐的其他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88元，由原告王成国、王燕、王锐负担
1418元，被告中卫市梅英家政服务部负担370元。公告费600
元，由被告刘雪霞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
庭218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张折不：

本院受理原告马孝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21民初4036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折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偿还原告马孝元借款18000元；二、驳回原告马孝元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2元，减
半收取计206元，由被告张折不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望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杨晓立：

本院受理原告付长州与被告杨晓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
（2022）宁0381民初1942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杨
晓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付长
州货款615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6150元为基
数，自2022年6月21日起按照年利率15.4%计算
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
杨晓立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
审判第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李建宁、刘颖：

本院受理原告徐新力诉你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2）宁0502民初164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李建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向原告徐新力支付工程款 234492 元、利息
51250.57元，自 2022年 4月 21日起，利息以 234492元为
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工程款实际
付清之日止。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判决书，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宁夏柠檬树装饰装修工程公司：

原告田绪乾与你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5民
初 30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内容：一、宁夏柠檬树装饰
装修工程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田绪乾装
修款 2万元；二、宁夏柠檬树装饰装修工程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田绪乾损失 2000元；三、驳回田绪
乾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650元，由田绪乾负担 227元，由宁夏柠檬树装
饰装修工程公司负担 423元；公告费 300元，由宁夏柠檬树
装饰装修工程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终4913号

宁夏斯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魏

伟、金齐：

本院受理上诉人宁夏隆基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上诉
人宁夏斯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魏伟、金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
庭/询问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
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西区民事审判第
一庭 304 法庭公开开庭/询问进
行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进行审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岗：

本院受理原告苏占平与被告宁夏石油化工建设有限公
司西夏分公司、宁夏石油化工建设有限公司、王岗、宁夏瑞信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西夏分公司、宁夏瑞信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五被告
向原告支付欠付的材料款 12824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
息损失 42523元，合计 170763元；2.本案诉讼费由五被告承
担。因多方查找无法联系到你且无法确定你的送达地址，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5民初 4535号案件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民商事
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知、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独任制
审理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各一份。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2023年 1月 9
日下午 14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尚自俊：

原告侯亮与被告尚自俊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23民初 19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
被告尚自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侯亮
款项 56570 元；二、驳回原告侯亮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1725元，由原告侯亮负担 98元，
由被告尚自俊负担 1627元；公告费 440元，由被告
尚自俊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惠安
堡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赵建新：

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赵建新信用卡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23 民初
3086号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赵建新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
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
金 28998.15元、利息 3478.43元，本息合计 32476.58元，2020年 8月 15日
以后的利息，按照《黄河农村商业银行信用卡申请表》约定的利率计算
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二、驳回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672元，由原告宁夏盐
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46元，由被告赵建新负担 626元。
公告费 440元，由被告赵建新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惠
安堡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502民初1191号

陈爱军：

本院受理原告刘晓明与被
告宁夏七彩阳光乳业公司乳业
有限公司、杨永成、王淑萍、陈爱
军、姚学微劳动争议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宁 0502 民初
11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驳回原告刘晓明的全部诉讼
请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
内到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2）宁0502民初2217号

呼伦贝尔市津广域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鲍学勤、徐和银诉被
告汪凯、呼伦贝尔市津广域商贸有限公
司、宁夏宸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502民初 221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
宁夏宸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原告鲍学勤、徐和
银支付报酬42000元 ；二、驳回原告鲍学
勤、徐和银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4524号

吴少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吴少林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181民初 45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吴少
林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偿还消费余额 5784.29元，支付利息 91.9元，合计 6374.5
元；并以 5784.29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五支付 2022年 8月 2
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宁夏灵武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两项共计650元，由被告吴
少林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资料转接处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4523号

陈燕：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陈燕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181民初 45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陈燕
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偿还消费余额 5986.9元，支付利息 387.6元，合计 6374.5元；
并以 5986.9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五支付 2022年 8月 2日
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600元，两项共计 650元，由被告
陈燕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资料转接
处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2843号

孙玉芹、赵洪升、绿地集团银川学府置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诉孙玉芹、赵洪
升、绿地集团银川学府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
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被告于 2015年 2月 2日签订的《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合
同》提前到期；2.请求判令被告孙玉芹、赵洪升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427500
元、利息 13326.91元、罚息 386.46元、复利 343.51元，合计：441556.88元（暂计算
至 2022年 2月 10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主张按合同约定利率标准继续计
算至借款本息全部清偿之日；3.请求判令原告对被告孙玉芹、赵洪升提供抵押
的位于银川市西夏区军区北路学府花都北区 35号楼 1单元 901（复式）室的房屋
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请求判令被告绿地集团银川学府
置业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
全部费用均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东三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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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赵扬：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赵扬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106民初 145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洋：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洋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宁0106民初141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蓉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宁0106民初145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金哲：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金哲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106民初 145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医程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北京中电数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被
告宁夏医程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 民初
42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